
附件 2： 

复旦大学 2011 级医学试验班专业分流规则 

 

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对 2011 级医学试验班专业分流规则制定如下： 

 

第一条  各专业公布计划名额（共 314 人） 

1、临床医学八年制 105 人 

2、临床医学五年制 75 人 

3、基础医学 15 人 

4、预防医学 56 人 

5、药学 63 人 

 

第二条  关于报名要求 

1、每个申请者在网上报名时必须报满 5 个专业志愿（即临床医学八年制、临

床医学五年制、基础医学、预防医学、药学）； 

2、临床医学专业八年制申请者必须无不及格课程记录。 

 

第三条  工作流程 

1、公布各专业计划名额； 

2、学生必须在 URP 教务系统完成报名（报名时间请见教务处通知）： 

①在专业分流时优先考虑第一志愿，没有进入第一志愿的学生则参考第二志

愿，以此类推； 

②招生时专业已确定者若报名既定专业无需参加专业分流，若报名非既定专

业则需参加专业分流； 

3、关于专业分流程序 

①如果某专业第一志愿报名学生人数不超过公布的专业计划数，则直接确定

专业，缺额由第二志愿者按绩点排序补足，若仍有缺额，以此类推。 

②如果某专业第一志愿报名学生人数超过公布的专业计划数，则增加全体报

名者英语笔试和笔试后的部分学生面试，具体操作程序如下：第一志愿报名

者平均绩点占选拔成绩 70%，英文笔试占 30%，然后对选拔成绩进行排名并



直接确定计划数的前 70%名额进入该专业，剩余 30%名额在未录取同学中按

排名顺序的 1:1.2 比例安排专家面试（面试成绩 30 分），最后名额由之前选

拔成绩与面试成绩叠加后的总成绩排名（满分 130 分）确定进入该专业。未

获面试资格者和面试后未被录取者参考第二志愿至第五志愿。英文笔试及面

试时间、地点由该专业所在学院教学办另行通知。 

③面试主要是考查学生的综合素质，了解学生学习和生活的各种经历（包括

竞赛和知识储备等），临场应变、语言表达、逻辑思维等能力；学生需回答

面试专家的当场提问。 

 

第四条  各学院成立医学试验班分专业工作小组，根据相关细则实施具体工作，

各专业学生名单经相关学院党政领导审批后报医学教育管理办公室汇总，再报学

校教务处审核公布。 

 

                                                 医学教育管理办公室 

                                                    2012 年 5 月 21 日 

 


